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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豫 07清终 1号 

 

上诉人（原审申请人）：河南新飞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住所

地：新乡市华兰大道 4号。 

法定代表人：王天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黄云里，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申请人）：河南新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新乡市华兰大道 4号。 

法定代表人：李天祯。 

被上诉人（原审利害关系人）：深圳市嘉兴科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悦兴围社区福前路盛景源

工业园 K栋 201。 

法定代表人：蒋曰法，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利害关系人）：郑州文林电子有限公司，住

所地：郑州高新区冬青街 22号 4层 414号。 

法定代表人：王小玲，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利害关系人）：郑州森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郑州高新区冬青街 22号 4层 413号。 

法定代表人：王小玲，总经理。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蒋曰法，男，

汉族，1969 年 8月 20日出生，住河南省商城县李集乡余围孜蒋

前营组。 

上诉人河南新飞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新飞电器）申请

对被上诉人河南新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新飞数码）强制

清算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9）豫 0702

清申 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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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飞电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依法裁定对新飞

数码强制清算。事实和理由：新飞数码长期处于僵局，经营管理

严重困难，自该公司成立至今未进行任何实质性经营，上诉人通

过其他途径无法解除公司僵局，为维护股东合法权益，上诉人于

2018 年 10月向一审法院申请解散新飞数码，解散判决生效后，

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新飞数码强制清算。一审法院在组织双

方进行听证时，被上诉人新飞数码并未参加，虽然被上诉人深圳

市嘉兴科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称嘉兴科公司）、郑州文林电

子有限公司（以下称文林公司）、郑州森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称森豪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对生效的解散判决提出再审申

请，但该申请仅处于再审审查阶段，法院并未决定受理，且申请

的主体为利害关系人，而非新飞数码。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解释的

规定，在公司解散事由出现 15 日内应成立清算组，开始自行清

算，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或股东可以申请法院

强制清算。本案符合强制清算的情形，为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

申请人的强制清算申请错误。 

被上诉人新飞数码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嘉兴科公司、文林公司、森豪公司同意对新飞数码

进行清算，但希望股东自行清算。 

一审法院查明：新飞数码成立于 2010 年 2月 10日，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至 2030年 2 月 9日，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人民币，现工商登记的股东分别为新飞电器（出资 780万元，

占 26％股份）、嘉兴科公司（出资 765 万元，占 25.5％股份）、

文林公司（出资 690 万元，占 23％股份）、森豪公司（出资 765

万元，占 25.5％股份）。2018年 11月 22日，新飞电器向一审法

院提出诉讼，请求解散新飞数码，一审法院于 2019年 3 月 15日

作出（2018）豫 0702民初 5477号民事判决，支持了新飞电器的

诉讼请求。截止新飞电器对新飞数码申请强制清算之日，新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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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未依法成立清算组。2019 年 9 月 10 日新飞电器向一审法院提

出申请，申请一审法院指定清算组对新飞数码进行清算，2019

年 12 月，新飞数码法定代表人李天桢及新飞数码股东嘉兴科公

司、文林公司、森豪公司对（2018）豫 0702民初 5477号案件提

出再审申请，目前正在审查阶段。 

一审法院认为：利害关系人嘉兴科公司、文林公司、森豪公

司作为被申请人新飞数码的股东共持有公司 74％的股份，该三

位股东以及新飞数码法定代表人李天桢在本案审理期间对原解

散判决提起再审，请求撤销解散新飞数码的民事判决。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 13

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对发生解散事由提出异议的，

人民法院对申请人的强制清算申请应不予受理。故申请人新飞电

器公司应于上述再审结果出具后，在另行决定是否向人民法院提

出强制清算的申请。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对新飞电器的申请，

不予受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关于再审申请人新飞数码、嘉兴科公司、

文林公司、森豪公司对一审法院（2018）豫 0702 民初 5477号民

事判决申请再审一案，本院于 2020 年 6 月 8 日作出（2020）豫

07民申 207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新飞数码已经一审法院（2018）豫 0702民初 5477

号生效判决予以解散，新飞数码、嘉兴科公司、文林公司、森豪

公司对该判决提出的再审申请已被驳回，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解

散事由已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

规定（二）》第七条的规定，公司被人民法院判决解散的，公司

的股东应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

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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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

理。本案中，新飞数码于 2019年 3月 15日被一审法院判决解散，

但一直未能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其债权人亦未提出清算申请，

现新飞电器作为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新飞数码进行

清算，符合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应予受理。综上，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

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9）豫 0702 清

申 1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丁 玉 光 

 审 判 员  王    抗 

审 判 员  韩 国 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薇 


